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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决策部署，积极响应部、省、市关于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相关要求，持续提升规划

对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领与空间保障能力，根据自然资源部

关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相关要求及福建

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

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启动本次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动态维护工作。

二、编制目的

进一步发挥《总体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充分衔接“十

五五”发展规划及专项规划，对接我县重大战略、重大项目，

推动规划精准实施，加速总体定位与规划目标的实现。在落

实底线保护任务基础上，以三条控制线、重要空间控制线、

规划用途分区与重点项目安排维护工作为抓手，推动总体空

间格局深化落实，协调各类空间矛盾，优化新质生产力空间

要素保障，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三、编制范围

本次动态维护范围与《闽清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保持一致，为闽清县行政辖区全域，总

面积约 1494.92 平方千米。



四、动态维护方案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维护

按照“数量不减少、质量生态有提升、布局更优化”原

则，衔接永久基本农田年度评估及布局优化调整、耕地保护

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等工作成果，对永久基本农田

进行动态维护。维护后耕地总规模 14.33 万亩，不低于 14.10

万亩的保护目标，永久基本农田总规模 13.00 万亩，不低于

12.83 万亩的保护目标。

（二）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维护

按照“任务不减少、功能有提升、布局更完善”要求，

充分衔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以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

与系统性为导向，统筹协调生态空间管控与区域发展需求，

对生态保护红线进行动态维护。维护后生态保护红线总规模

298.53 平方千米，不低于规划明确的生态保护红线保护目标

298.21 平方千米。

（三）城镇开发边界动态维护

按照“总量不突破、布局更集聚、城镇功能品质有提高”

原则，在不突破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和增量规模的前提下，

落实近期项目和用地功能优化需要，并参照《城镇开发边界

管理办法（试行）》对城镇开发边界进行了增补，同时预留



一定规模的增量用地作为机动指标，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

施过程中逐步落图落位，保障重大战略实施和重大项目落地

的空间需求。本次动态维护，调入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114.92

公顷，调出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114.92 公顷，增补城镇开发

边界规模 29.16 公顷。

（四）规划分区动态维护

充分衔接优化后三条控制线（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

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加强与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地、

历史文化保护范围、生态环境分区、河湖管理范围等相关部

门各类空间管理分区的衔接，同步对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

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矿产能源发展区的范围进行

优化，不增加分区类型。

（五）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维护

落实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和国家级专项规划确定的

重大任务、重大工程空间需求，衔接地方各级“十五五”发

展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空间需求，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协调作

用，因地制宜动态增补、调序或清退项目，确保重点项目应

保尽保、高效落地、有序实施。



本动态维护方案内容以最终批复成果为准。

附图：

1、三条控制线维护后图

2、国土空间用途分区规划图（维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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